[bookmark: _GoBack]臺北市中山區長安國民小學114學年度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初選評量時間公告
報名參加「臺北市11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初選評量」時間與注意事項公告
一、113年11月6日(三)為初選評量：
第一場次：校內二年級初選
第二場次：外校二年級初選

	場次 
	時間
	內容
	報名學校

	 
第一場

	08:00-08:10
	報到
長安校內生依照「初選評量通知」在大智樓2樓大會議室及小會議室（通知單上用黃色筆標示小會議室）走廊集合點名。
	長安

	
	08:30-10:00
	進行初選評量
	

	
	10:00-10:10
	離場
長安校內生跟隨帶隊老師回教室上課。
	

	 
第二場
	10:00-10:10
	報到
外校生至長安國小大門口直走到中穿堂報到，再由老師統一帶隊至大智樓2樓試場外。（家長不能入校）
	中正
長春
五常
懷生

	
	10:20-11:50
	進行初選評量
	

	
	11:50-12:00
	離場
外校生跟隨帶隊老師離場。
	



二、應試注意事項：
1. 長安國小應試學生若當天發燒或身體不適，但符合考試資格，請學生先回教室，10:00到輔導室集合， 10：20於備用試場考試。
2. 外校學生考試當天若發燒或身體不適，但符合考試資格，啟用備用考場。 
3. 依教育局說明（請參照鑑定安置計畫P7），初選評量係團體施測，未能於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規定時間參與初選評量者，視同放棄，且不得要求補行施測。
4. 評量時間由各試場教師依測驗規定計時，評量期間學生如因偶發事件（如：發生情緒問題或如廁等）離開試場，不得要求延長評量時間或補測。
三、學生應考應準備物品：
1. 學生務必記得攜帶數位學生證，俾便查驗身分。
2. 評量採電腦劃卡形式，學生要帶2B鉛筆及橡皮擦參與評量。
3. 得視個人需求配戴手錶（不得攜帶具智慧型/電子裝置/鬧鈴功能之手錶）。
＊除上述物品外，其餘東西（如：鉛筆盒、水壺、尺、墊板等）皆不可攜入        試場。

